






第三条 交付、 验收与签收

第四条 价款与结

3.1 乙方应按照双方确认的《采购订单》 中约定的时间和地点， 将产

品安全运送至甲方指定收货点 。

3.2 乙方完成产品配送后， 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，甲方接到乙方验收

申请同时组织验收(必要时可组织相应采购部门验收),验收合格后，

出具书面验收单 。

3.3 甲方应在收货时对产品数量、 外观、 包装、保质期及随附单据进

行即时清点与检查。甲方有权拒收不符合本协议及订单约定标准的产

品。

3.4 产品交付并经验收合格，或虽经甲方提出异议但乙方完成更换、

补足后， 由甲方指定收货人员在乙方提供的送货单据上签字或盖章，

该单据作为当期结算凭证之一 。

算

4.1 产品单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为准。 价格如有变动， 乙方应提前7

日书面通知甲方，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执行新价格 。

4.2 双方约定按 月_进行结算 。乙方应于结算期届满后 3 _ 个工

作日内，向甲方提供经双方确认的结算期内所有有效签收单据的汇总

清单 。

4.3 甲方书面核对无误后， 乙方按汇总清单金额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

税发票。 甲方在收到发票后 7 个工作日内， 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

相应货款。 如因乙方原因未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增值税普通发票、 凭

证或延迟交付的，甲方有权顺延付款，乙方不得以此为由追究甲方责














